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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区既有住宅加建电梯财政补助
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市区既有住宅加建电梯工作，提高既有住宅的宜居水平，解决年老体弱住户上下楼的不便，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老旧小区的实际情况，既有住宅加建电梯可申请财政补助，按照以下方式实施：
一、补助范围
加建电梯业主申请补助资金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惠州市区（惠城区、惠阳区、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楼层为五层及以上框架结构的既有住宅，满足城乡规划、建筑结构和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要求，经批准在既有住宅加建电梯，并由业主个人出资；
 2、补助项目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发证日期在本实施办法实施起三年内；
 3、加建电梯报建及安装应按照规定缴纳相关税费，已享受相应税费减免的项目不再列入财政补助范围；
 4、没有《房地产权证》、《不动产权证书》、单一业主房的住宅不列入补贴范围；
 5、本实施办法实施起三年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交申请资料，逾期不再受理。
二、补助标准
1、自本实施办法实施起，三年内政府采取鼓励政策，每台补助5万元；
2、对原有电梯井未安装电梯的既有住宅加建电梯，补助金额减半；
3、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的发证日期作为补助划分标准。
三、补助资金的申请与发放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惠城区范围内既有住宅加建电梯财政补助的申请受理、公示、审核工作，惠阳区、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受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委托负责本区域内既有住宅加建电梯财政补助的申请受理、公示、审核工作。
1、申请
业主填写《惠州市区既有住宅加建电梯补助资金申请表》，业主代表持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复）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等相关申报材料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
2、公示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到现场进行核查和拍摄照片，并将加建电梯业主名单、加建电梯的时间、地点、项目名称等信息在加建电梯位置及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天。
3、审核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工程竣工验收后，收集相关申报及验收材料向市（区）财政申请支付。        
4、支付
对通过审核的申请项目，相关资金按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支付给申请人。
除惠城区外其他区（开发区）既有住宅加建电梯的财政补助资金，由各区（开发区）财政自行负责承担。
四、本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附件：惠州市区既有住宅加建电梯补助资金申请表
                                      



















附件
惠州市区既有住宅加建电梯补助资金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楼层数
	
	是否
个人出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发证（批复）日期
	

	工程施工许可证发证日期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发证日期
	

	申请人
	
                                       （签字）
年   月   日

	城乡规划主管（管理）部门初审意见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本表一式三份，由申请人、城乡规划主管（管理）部门、市（区）财政局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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